
 
 

股票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易购           公告编号：2018-105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公司与关联方参与认购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交易概述 

2018 年 7 月 30 日公司以现金方式认购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泰证券”，证券代码：601688.SH）非公开发行股票 260,536,398 股，认购股款为

人民币 34.00 亿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华泰证

券股份占其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3.16%。（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093 号公告） 

华泰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由华泰证券股东大会授权华

泰证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按照相关规定，与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依次按下列优先次序确定：（1）认购价格优先；

（2）认购金额优先；（3）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4）其他情况下由发

行人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公司根据独立决策确定了申购

报价的价格和金额，参与了申购报价过程。根据询价结果，公司了解到华泰证券

确定公司、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巴巴中国”）等

六位投资者作为发行对象。其中阿里巴巴中国出资人民币 35.00 亿元认购华泰证

券 A 股 268,199,233 股，所持股份占华泰证券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 3.25%。 

2、关联关系 

阿里巴巴中国为公司关联法人。 

3、审议程序 

基于审慎原则，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

与关联方参与认购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关联董



 
 

事张彧女士予以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认同意见。本次投资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16105852F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 699 号 

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戴珊 

注册资本：59,690 万美元 

经营范围：开发、销售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设计、制作、加工计算机网络

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和咨询服务；服务：自有物业租赁，翻译，成年人的非

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涉及许可证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阿里巴巴中国实际控制人为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269.13 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670.71 亿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人民

币 3499.61 亿元。 

阿里巴巴中国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中公司与关联方均参与认购华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概况 

企业名称：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04041011J 

住所：南京市江东中路 228 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周易 



 
 

注册资本：716,276.88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业务（限承销国债、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金融债（含政策性金融债）），证券投资咨询，为期货公司提

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券

投资基金托管，黄金等贵金属现货合约代理和黄金现货合约自营业务，股票期权

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华泰证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比例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715,224,947 23.95%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1,250,928,425 17.46%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450,295,418 6.2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9,680,811 4.88%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42,028,006 4.78%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6,494,924 2.32%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66,194,386 2.32%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3,169,146 1.7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8,222,400 1.37%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85,353,007 1.19% 

 

3、华泰证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3/31 

2018 年 1-3 月 

2017/12/31 

2017 年度 

资产总额 39,976,208.96 38,148,253.98 

负债总额 30,957,774.99 29,289,262.74 

应收款项总额 337,454.75 198,033.6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

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9,018,433.97 8,858,991.24 

营业总收入 428,955.78 2,110,853.41 

营业利润 240,159.30 1,084,826.86 

净利润 192,051.16 940,785.66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24,974.78 -3,599,226.00 

华泰证券 2017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四、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华泰证券签署《股份认购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发行价格及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华泰证券已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完成发行询价。根据询价情

况，华泰证券最终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数为 1,088,731,200 股，发行价格为

13.05 元/股（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数为 1,088,731,200 股，由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境内产业投

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公

司（以其自有资金认购）、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含上述投资者的自营账户或管

理的投资产品账户）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投资者共计

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以现金认购。 

2、认购股份及支付方式 

根据公司的申购意愿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结果，公司认购华泰证券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260,536,398 股；按照本协议陈述的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公

司认购股款的对价为人民币 34.00 亿元。 

公司将认购股款的对价在缴款通知书要求的期限内，以现金方式汇至华泰证

券指定的收款账户。 

3、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以及有效期限等 

本协议自协议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的任何补充或修改必须经双

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签署后生效；本协议双方不得将其在本协议下的权利和

义务转让给任何第三方。 

4、股份登记及锁定情况 

2018 年 8 月 2 日，公司认购的华泰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事

宜。 

公司认购华泰证券非公开发行股票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锁定，不得

进行流动转让。限售期结束后，公司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华泰证券是一家国内领先的大型综合证券集团，具有庞大的客户基础、领先

的互联网平台和敏捷协同的全业务链体系，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财富管理业务、

机构服务业务、投资管理业务和国际业务。 

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智慧零售企业，构筑了以供应链、渠道、用户、技术为

核心的智慧零售生态圈，聚焦零售、物流、金融业务发展，全面形成面向用户的

核心服务能力；华泰证券具有较强的综合金融运营能力，旗下金融牌照资源丰富，

将和公司在智慧零售能力构建上形成较强的协同性。 

本次公司投资认购华泰证券非公开发行股份，双方将以资本为纽带，进一步

推动战略业务合作，公司和华泰证券将依托各自的产业优势，在零售客户的营销

及服务、金融产品发行销售、资管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等方面展开全方位金融

服务合作，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金融服务能力；公司也将结合自身在互联网、

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领域的优势，与华泰证券开展深度的

技术服务合作，强化面向用户的核心服务能力构建。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认购华泰证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是在保证日常运营资金

及业务发展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的资金周转需要和业务的正常开展，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本次投资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相关承诺 

公司认购华泰证券非公开 A 股股份。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出现以下情形：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2、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3、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同时，公司承诺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

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阿里巴巴中国向公司采购商品，公司取得商品销

售收入 0.57 万元。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关于确认公司与关联方参与认购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股份认购协议》，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与华泰证券以股权为纽带，有助于促进双方在金融、技术服务方

面开展合作； 

（2）本次公司认购华泰证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为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

资额度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

过，本次投资属于风险投资额度内审批事项； 

（3）根据华泰证券于 2018 年 8 月 4 日公告披露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华泰联合证

券认为：“华泰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

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价格、认购对象、锁定期安排、募集资金规模以及

询价、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要求”； 

（4）公司已基于审慎原则对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应的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上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内容。 

 

九、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5 日 




